
幼稚教育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為因應社會趨勢，規劃實施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並配合教師法、

師資培育法及地方制度法相關規定，爰擬具「幼稚教育法」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為符應幼稚園教學彈性之特性，爰將課程標準修正為課程綱要。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為符應實際需要，增列各級學校得附設公立幼稚園之法源。（修

正條文第四條） 

三、為促進民間參與，引進企業界及社區之資源，增訂幼稚園得公辦

民營，並授權其資格條件、程序、審核、管理及考評等，由各該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訂定之。（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四、為促進國民教育向下延伸，增訂得於幼稚園試辦國民教育向下延

伸，並授權由教育部訂定相關辦法。（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二） 

五、配合第四條修正文字，並增列招生人數以符現況。（修正條文第

六條） 

六、為應實際作業需要，於幼稚園辦理園址遷移之必備文件，增列第

四款「新園址之建築物變更為符合幼稚園使用之執照」要件。（修

正條文第六條之三） 

七、因應幼稚園招生及教學方法之需要，爰修改師生比之設置基準。

（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配合各級學校園長之任用，將幼稚園園長由派任改為聘任；另為

符實況，將第四項所定之「創辦人」修正為「負責人」。（修正條

文第十條） 

九、配合教師法規定，將幼稚園教師，由「派任」改為「聘任」。（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配合師資培育法修正幼稚園教師資格之規定；另配合臺灣省政府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及行政程序法之施行，有關園長之規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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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法規範，並依實際需要修正園長資格。（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一、查私立學校教職員保險條例業與公務人員保險法合併為公教人

員保險法，並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九日修正公佈，爰配合

修正。（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二、為規範公私立幼稚園兒童學年學期假期，明確授權由中央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訂定實施辦法。（修正條文第十八條之一） 

十三、配合法制作業及地方制度法等，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六條

之一、第六條之二、第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一、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二條之一） 

十四、為順應發展趨勢，健全幼稚園董事會之實務作業需要，增列準

用私立學校法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修正

條文第二十三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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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教育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幼稚教育以促

進兒童身心健全發

展為宗旨。 

第一條    幼稚教育以促

進兒童身心健全發

展為宗旨。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法所稱幼稚

教育，係指四歲至

入國民小學前之兒

童，在幼稚園所受

之教育。 

第二條    本法所稱幼稚

教育，係指四歲至

入國民小學前之兒

童，在幼稚園所受

之教育。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幼稚教育之實

施，應以健康教

育、生活教育及倫

理教育為主，並與

家庭教育密切配

合，達成下列目標： 

一、維護兒童身心

健康。 

二、養成兒童良好

習慣。 

三、充實兒童生活

經驗。 

四、增進兒童倫理

觀念。 

五、培養兒童合群

習性。 

幼稚教育之

課程綱要，由教育

部定之。 

第三條    幼稚教育之實

施，應以健康教

育、生活教育及倫

理教育為主，並與

家庭教育密切配

合，達成 左 列目

標： 

一、維護兒童身心

健康。 

二、養成兒童良好

習慣。 

三、充實兒童生活

經驗。 

四、增進兒童倫理

觀念。 

五、培養兒童合群

習性。 

幼稚教育之

課程標準，由教育

部定之。 

一、本條第一項，配合修

正文字。 

二、為符合幼稚園教學彈

性之特性，本條第二

項之課程標準修正

為課程綱要。 

第四條    幼稚園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設

立或由公立各級學

校附設者為公立；

其餘為私立。   

第四條    幼稚園由直轄

市、縣(市)政府設

立或由師資培育

機構及公立國民

小學附設者為公

因應實務需要，增列各級

公立學校得附設公立幼

稚園之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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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其餘為私立。

 

第四條之一    公立幼稚

園得委由私人辦

理，其資格條件、

程序、審核、管理

及考評等，由直轄

市或縣 (市) 政府

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民間參與，引

進企業界及社區之

資源，增訂幼稚園得

公辦民營，及其資格

條件、程序、審核、

管理及考評等，由各

該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四條之二    為規劃實

施國民教育向下延

伸，提供兒童適性

發展。在全面實施

五至六歲兒童接受

國民教育前，得擇

定部分地區試辦國

民幼兒教育。其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促進國民教育向下

延伸，爰增訂得於幼

稚園試辦國民幼兒

教育之法源依據。 

 第五條    幼稚園之設立

應符合左列標準：

一、園址適當且確

保安全。 

二、園長及教師符

合規定資格。

三、私立者應寬籌

基金，其資產

及經費來源，

足供設園及發

展之需要。 

四、園舍、面積、

保健、衛生、

遊戲、工作、

教學等設備符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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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幼稚園設備

標準；其標準

由 教 育 部 定

之。 

第六條    公立幼稚園由

各級學校附設者，

應報請所在地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核

備。 

私立幼稚園應

由設立機關、團體

或創辦人擬具設園

計劃載明左列事

項，報請所在地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准後籌設之： 

一、擬設幼稚園之

名稱。 

二、擬設幼稚園之

園址、面積、

園舍圖。 

三、擬設立班級及

招生人數。 

四、經費來源。 

五、擬設幼稚園所

需經費概算。 

六、創辦人姓名、

住址及履歷；

經捐資人推薦

者 其 證 明 文

件。 

私立幼稚園

籌設完竣，應報請

所在地主管教育行

第六條    公立幼稚園由

師資培育機構附

設者，應報請所在

地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備查。 

私立幼稚園應

由設立機關、團體

或創辦人擬具設園

計劃載明左列事

項，報請所在地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核

准後籌設之： 

一、擬設幼稚園之

名稱。 

二、擬設幼稚園之

園址、面積、

園舍圖。 

三、擬設立班級。

四、經費來源。 

五、擬設幼稚園所

需經費概算。

六、創辦人姓名、

住址及履歷；

經捐資人推薦

者 其 證 明 文

件。 

私立幼稚園

籌設完竣，應報請

所在地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立案，經核

一、配合第四條修正本條

第一項之文字。 

二、第二項增列招生人數

以符實務需要。 

 5



政機關立案，經核

准後始得開辦招

生。 

私立幼稚園

如不對外募捐經

費，且未超過五班

者，得不設董事會

或辦理財團法人登

記。但均應指定負

責人，並報請所在

地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備。 

設董事會者，

其章程由創辦人報

請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備。 

准後始得開辦招

生。 

私立幼稚園

如不對外募捐經

費，且未超過五班

者，得不設董事會

或辦理財團法人登

記。但均應指定負

責人，並報請所在

地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備。 

設 董 事 會

者，其章程由創辦

人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備。 

 

第六條之一    私立幼稚

園依前條第三項之

規定籌設完竣後，

由設立機關、團體

或創辦人檢具下列

文件，向所在地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申

請立案： 

一、園則：包括兒

童之人數、班

級數、兒童入

園出園之手續

及免費名額等 

    。 

二、設園園址、園

舍所有權證明

或租用或借用

三年以上經公

證之契約。 

三、園舍平面圖及

第六條之一    私立幼稚

園依前條第三項之

規定籌設完竣後，

由設立機關、團體

或創辦人檢具左列

文件，向所在地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申

請立案： 

一、園則：包括兒

童之人數、班

級數、兒童入

園出園之手

續及免費名

額等 

    。 

二、設園園址、園

舍所有權證

明或租用或

借用三年以

上經公證之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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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一覽表。 

四、財產目錄。 

五、基金存款證明

文件；其屬財

團法人者，以

法人名義專戶

儲存；非屬財

團法人者，應

以負責人，並

列幼稚園名義

專戶儲存。 

六、園長及教職員

名冊。 

契約。 

三、園舍平面圖及

設備一覽表。

四、財產目錄。 

五、基金存款證明

文件；其屬財

團法人者，以

法人名義專

戶儲存；非屬

財團法人

者，應以負責

人，並列幼稚

園名義專戶

儲存。 

六、園長及教職員

名冊。 

第六條之二    私立幼稚

園依第六條第四項

之規定設董事會

者，其董事會應依

下列各款辦理： 

一、董事名額五人

至十一人，並

互推一人為董

事長。 

二、第一任董事，

除由創辦人擔

任外，其餘由

創辦人遴選適

當人員充任， 

    並召開董事會

成立會議，推

選董事長。 

三、董事會成立後

三十日內，應

檢同下列文件

報請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

第六條之二    私立幼稚

園依第六條第四項

之規定設董事會

者，其董事會應依

左列各款辦理： 

一、董事名額五人

至十一人，並

互推一人為董

事長。 

二、第一任董事，

除由創辦人擔

任外，其餘由

創辦人遴選適

當人員充任，

    並召開董事會

成立會議，推

選董事長。 

三、董事會成立後

三十日內，應

檢同左列文件

報請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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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一) 董事會組織

章程。 

 (二) 董事名冊。 

 (三) 董事受聘同

意書。 

 (四) 董事會成立

會議紀錄。 

四、董事會之職權

如下： 

 (一) 董事會組織

章程之制訂

及修訂。 

 (二) 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三) 園長之選聘

及解聘。 

 (四) 園務發展計

畫及報告之

審核。 

 (五) 基金之保管

及運用。 

 (六) 經費之籌

措。 

 (七) 預算、決算

之審核。 

 (八) 財務之監

督。 

五、董事會每學期應

開常會一次，必

要時，得召集臨

時會，董事會由

董事長召集，並

為主席。 

備： 

 (一) 董事會組織

章程。 

 (二) 董事名冊。

 (三) 董事受聘同

意書。 

 (四) 董事會成立

會議紀錄。

四、董事會之職權

如左： 

 (一) 董事會組織

章程之制訂

及修訂。 

 (二) 董事之選聘

及解聘。 

 (三) 園長之選聘

及解聘。 

 (四) 園務發展計

畫及報告之

審核。 

 (五) 基金之保管

及運用。 

 (六) 經費之籌

措。 

 (七) 預算、決算

之審核。 

 (八) 財務之監

督。 

五、董事會每學期

應開常會一

次，必要時，

得召集臨時

會，董事會由

董事長召

集，並為主

席。 

 

第六條之三    私立幼稚第六條之三    私立幼稚一、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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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園址遷移，應先

由董事會或負責人

開具下列文件、資

料，報請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准後辦

理： 

        一、擬遷往之園

址、面積及

園 舍 平 面

圖。 

二、園舍及設備

一覽表。 

三、園址及園舍

所有權證明

或租用或借

用三年以上

經公證之契

約。 

四、新園址之建

築物變更為符合

幼稚園使用之執

照。

園園址遷移應先由

董事會或負責人開

具左列文件、資

料，報請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核准後辦

理： 

      一、擬遷往之園

址、面積及園

舍平面圖。 

二、園舍及設備一

覽表。 

三、園址及園舍所

有權證明或租

用或借用三年

以上經公證之

契約。 

 

二、應實務作業需要，增

列第四款要件。 

第七條    有下列情形之

一者，不得充任幼

稚園之董事或負責

人： 

一、曾犯內亂、外

患罪，經判決

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

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

污瀆職，經判

決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案

者。 

第七條    有左列情形之

一者，不得充任幼

稚園之董事或負責

人： 

一、曾犯內亂、外

患罪，經判決

確定或通緝

有案尚未結

案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

污瀆職，經判

決確定或通

緝有案尚未

結案者。 

修正文字。 

 9



三、曾受有期徒刑

一年以上刑之

宣告，服刑期

滿尚未逾三年

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

復權者。 

五、曾任公務人員

受撤職或休職

處分，其停止

任用或休職期

間尚未屆滿者 

    。 

六、受破產宣告尚

未復權者。 

七、無行為能力或

限制行為能力

者。 

三、曾受有期徒刑

一年以上刑

之宣告，服刑

期滿尚未逾

三年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

復權者。 

五、曾任公務人員

受撤職或休

職處分，其停

止任用或休

職期間尚未

屆滿者 

    。 

六、受破產宣告尚

未復權者。 

七、無行為能力或

限制行為能

力者。 

第八條     幼稚園以採

小班制為原則，每

班兒童不得超過三

十人；每十五名兒

童，至少應置教師

一人；每班教師以

一人為導師，其導

師費之發給，由教

育部會商各地方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另

定之，不受第十三

條第一項相關規定

之限制。 

          幼稚園行政組

織及教職員編制，

由各該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定之。 

第八條    幼稚園教學每

班兒童不得超過

三十人。        

幼稚園兒童得按

年齡分班，每班置

教師二人，其中一

人為導師。其導師

費之發給，由教育

部會商各地方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另定

之，不受第十三條

第一項相關規定之

限制。          

幼稚園行政組

織及職員編制，由

各該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定之。 

因應幼稚園招生及教學

方法之需要，爰修改師生

比之設置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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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幼稚園置園長

一人，綜理園務，

專任，得擔任本園

教學。但學校附設

之幼稚園園長，得

由校長兼任 ；機

關、團體附設之幼

稚園園長，得由各

該單位遴選合格人

員兼任。 

第九條    幼稚園置園長

一人，綜理園務，

專任，得擔任本園

教學。但學校、機

關、團體附設之幼

稚園園長，得由各

該單位遴選合格人

員兼任。 

增列學校附設幼稚園之

園長得由校長兼任之規

定，俾健全附設幼稚園之

營運。 

第十條    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立之

幼稚園，其園長由

各該政府聘任。 

          公立各級學校

附設之幼稚園，其

園長由該校遴選合

格人員聘任，並報

請所在地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備查。 

          公立國民小學

附設之幼稚園，其

園長由校長遴選合

格人員報請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派任。 

          私立幼稚園，

其園長由董事會遴

選合格人員聘任；

未設董事會者，由

設立機構、團體或

負責人遴選合格人

員聘任，並均報請

所在地主管教育行

第十條    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立之

幼稚園，其園長由

各該政府派任。 

          師資培育機構

附設之幼稚園，其

園長由該機構遴選

合格人員聘任，並

報請所在地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備查。

          公立國民小學

附設之幼稚園，其

園長由校長遴選合

格人員報請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派任。

          私立幼稚園，

其園長由董事會

遴選合格人員聘

任；未設董事會

者，由設立機構、

團體或創辦人遴

選 合 格 人 員 聘

任，並均報請所在

一、配合各級學校園長之

任用均為聘任制，將

幼稚園園長由派任

改為聘任。 

二、整併原條文第二及第

三項，將公立各級學

校附設幼稚園園長

之聘任統一規定於

本項次。 

三、第四項所定「創辦人」

修正為「負責人」，

以符合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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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核備。 地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核備。 

第十一條    直轄市、縣

（市）政府設立之

幼稚園，其教師由

各該政府聘任。 

          公立各級學

校 附 設 之 幼 稚

園，其教師依教 

師法及教育人員

任用條例規定，遴

選 合 格 人 員 聘

任。

          公立國民小

學 附 設 之 幼 稚

園，其教師由該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

遴選合格人員派

任。 

          私 立 幼 稚

園，其教師由園長

遴選合格人員聘

任，並報請所在地

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備。 

第十一條    直轄市、

縣（市）政府設

立之幼稚園，其

教師由各該政府

派任。 

          師資培育機

構 附設之幼稚

園，其教師由校

長遴選合格人員

聘任。 

          公立國民小

學 附 設 之 幼 稚

園，其教師由該

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遴選合格人員

派任。 

          私 立 幼 稚

園，其教師由園

長遴選合格人員

聘任，並報請所

在地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備。 

一、配合教師法規定各

級學校教師之進用

均為聘任制，爰將

幼稚園教師，由「派

任」改為「聘任」。

二、整併第二項及第三

項，將公立各級學

校附設幼稚園教師

之聘任統一規範於

本項次。 

第十二條    幼稚園教

師應具有下列資

格之一： 

一、依師資培育法

及其相關法規之

規定，取得幼稚園

合格教師資格或

領有幼稚園教師

證書者。 

第十二條    幼稚園園

長、教師以由幼

稚師資培育機構

畢業者擔任為原

則。但合於左列

規定之一者，亦

得擔任： 

      一、專科以上學

校有關系、

一、 修正文字。 

二、 配合師資培育法修

正幼稚園教師資格

之規定，爰修正第一

項。 

三、 第二項增列由園長

由校長兼任者無須

具備幼稚園教師之

但書；另配合臺灣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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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資培育法施

行前，依當時法規

規定取得幼稚園

教師證書，尚在有

效期間者。

除由校長兼任

者外，幼稚園園

長應具幼稚園

教師資格，並曾

任幼稚園教師

二年以上，且擔

任教育行政相

關工作、幼稚園

或各級學校行

政工作一年以

上，成績優良

者。 

 

      

科畢業者。

      二、高級中等以

上 學 校 畢

業，曾修習

規定之教育

學科及學分

者。 

      三、本法施行

前，已依規

定取得幼稚

園園長、教

師資格者。

政府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及行政程序

法之施行，將幼稚園

園長教師登記檢定

及遴用辦法，有關園

長之規定提升於本

法規範，並依實際需

要修正園長資格，爰

修正第二項。 

第十三條  公立幼稚園園

長、教師、職員之

待遇、退休、撫恤、

保險及福利等，比

照公立國民小學教

師、職員之規定辦

理。 

          公立幼稚園園

長、教職員之成績

考核，比照公立國

民小學校長、教職

員之規定辦理。 

          私立幼稚園園

長、教師、職員之

待遇、退休、撫卹

第十三條  公立幼稚園園

長、教師、職員之

待遇、退休、撫恤、

保險及福利等，比

照公立國民小學教

師、職員之規定辦

理。 

          公立幼稚園園

長、教職員之成績

考核，比照公立國

民小學校長、教職

員之規定辦理。 

          私立幼稚園園

長、教師、職員之

待遇、退休、撫卹

二、查私立學教職保險條

例業與公務人員保

險法合併為公教人

員保險法，並於民國

八十八年五月二十

九日修正公佈，爰修

正第四項條文文字。

 13



及福利等，由各私

立幼稚園參照有關

法令訂定章則，籌

措專款辦理，並報

請所在地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備查。 

          私立幼稚園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

者，其園長、教師、

職員之保險，準用

公教人員保險法之

規定辦法。 

及福利等，由各私

立幼稚園參照有關

法令訂定章則，籌

措專款辦理，並報

請所在地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備查。 

          私立幼稚園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

者，其園長、教師、

職員之保險，準用

私立學校教職員保

險條例 之規定辦

法。 

第十四條    私立幼稚園

辦理成績卓著者，

由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予以獎勵；其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四條    私立幼稚園

辦理成績卓著者，

由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予以獎勵；其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私人或團體

對公立幼稚園或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之

私立幼稚園之捐

贈，除依法予以獎

勵外，並得依所得

稅法，遺產及贈與

稅法之規定免稅。 

第十五條    私人或團體

對公立幼稚園或辦

妥財團法人登記之

私立幼稚園之捐

贈，除依法予以獎

勵外，並得依所得

稅法，遺產及贈與

稅法之規定免稅。

本條未修正。 

第十六條    公立幼稚園

或辦妥財團法人登

記之私立幼稚園，

進口專供教學使用

之圖書及用品，經

所在地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證明，得依

關稅法之規定，申

請免稅進口。 

第十六條    公立幼稚園

或辦妥財團法人登

記之私立幼稚園，

進口專供教學使用

之圖書及用品，經

所在地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證明，得依

關稅法之規定，申

請免稅進口。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七條    公私立幼稚

園收費項目、用途

第十七條    公私立幼稚

園收費項目、用途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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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數額，須經所在

地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定。 

及數額，須經所在

地主管教育行政機

關核定。 

第十七條之一    幼稚園

應辦理兒童平安保

險；其範圍、金額、

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標準、權利與

義務、辦理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

定，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定之。 

 

第十七條之一    幼稚園

應辦理兒童平安保

險；其範圍、金額、

繳費方式、期程、

給付標準、權利與

義務、辦理方式及

其他相關事項之規

定，由各該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定之。

 

配合地方制度法之施

行，修正文字。 

第十八條    幼稚園兒童

上、下學應實施導

護，確保交通安

全；其由幼稚園備

車接送者，車輛應

經交通監理單位檢

定合格，嚴格限定

乘車人數，並派員

隨車照護。 

第十八條    幼稚園兒童

上、下學應實施導

護，確保交通安

全；其由幼稚園備

車接送者，車輛應

經交通監理單位檢

定合格，嚴格限定

乘車人數，並派員

隨車照護。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八條之一    公私立

幼稚園之學年學期

假期辦法，由教育

部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規範公私立幼稚園

兒 童 學 年 學 期 假

期，爰增訂定本條

文。 

 

第十九條  私立幼稚園

辦理不善或違反法

令者，所在地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應視

其情節，分別為下

列之處分： 

一、糾正。 

二、限期整頓改善。 

第十九條  私立幼稚園

辦理不善或違反法

令者，所在地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應視

其情節，分別為左

列之處分： 

一、糾正。 

二、限期整頓改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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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少招生人數。 

四、停止招生。 

善。 

三、減少招生人

數。 

四、停止招生。 

第二十條    私立幼稚園

有前條規定之情

事，其情節重大或

經依前條規定處分

後仍不改善者，得

撤銷其立案並命停

辦或依法解散之。 

第二十條    私立幼稚園

有前條規定之情

事，其情節重大或

經依前條規定處分

後仍不改善者，得

撤銷其立案並命停

辦或依法解散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條之一    私立幼

稚園之停辦，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依前條規定勒

令停辦者，由

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派員監督

其董事會或負

責人清理結束

事務。 

二、私立幼稚園自

請停辦者，應

由董事會或負

責人申敘停辦

理由，報請主

管教育行政機

關 核 准 後 辦

理。 

第二十條之一    私立幼

稚園之停辦，應依

左列規定辦理： 

一、依前條規定勒

令停辦者，由

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派員

監督其董事

會或負責人

清理結束事

務。 

二、私立幼稚園自

請停辦者，應由

董事會或負責人

申敘停辦理由，

報請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核准後辦

理。 

修正文字。 

第二十一條    幼稚園負

責人、園長、教師

或職員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視其情

節，予以申誠或記

過處分；其情節重

大者，得解除其職

第二十一條    幼稚園負

責人、園長、教師

或職員有左列情形

之一者，主管教育

行政機關視其情

節，予以申誠或記

過處分；其情節重

大者，得解除其職

一、 修正文字。 

二、 配合第三條，將

課程標準修正為課

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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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如觸犯刑法應

移送法院依法處

理： 

一、虐待兒童摧殘

其身心健康

者。 

二、供應兒童有礙

身心之讀物 

(包括電影、照

片或其他視聽

資料及器材) 

    者。 

三、供給不衛生之

飲料或食物，

經衛生機關查

明有案者。 

四、供應不安全之

遊戲器材，經

視導人員查明

屬實者。 

五、不按課程綱要

實施教學，致

嚴重影響兒童

身心者。 

六、不遵守第十八

條規定者。 

七、違反第六條第

三項規定者。 

幼稚園園長、

教師或職員因有前

項情事之一而受處

分者，其負責人處

一千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 

 

務；如觸犯刑法應

移送法院依法處

理： 

一、虐待兒童摧殘

其身心健康

者。 

二、供應兒童有礙

身心之讀物 

(包括電影、照

片或其他視聽

資料及器材) 

    者。 

三、供給不衛生之

飲料或食物，

經衛生機關查

明有案者。 

四、供應不安全之

遊戲器材，經

視導人員查明

屬實者。 

五、不按課程標準

實施教學，致

嚴重影響兒童

身心者。 

六、不遵守第十八

條規定者。 

七、違反第六條第

二項規定者。

幼稚園園長、

教師或職員因有前

項情事之一而受處

分者，其負責人處

一千元以上、一萬

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  私立幼稚園

未經核准立案，

擅自招生，或受

第二十二條  私立幼稚園

未經核准立案，

擅自招生，或受

配合地方制度法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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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招生、停辦

或解散之處分而

仍招生者，由直

轄市、縣（市）

政府取締。其負

責人處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

罰鍰。 

停止招生、停辦

或解散之處分而

仍招生者，由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

報請當地政府取

締。其負責人處

一萬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及第

二十二條規定之

罰鍰， 由直轄

市、縣（市）政

府處罰，並限期

繳納。 

第二十二條之一    第二

十一條第二項及

前條規定之罰

鍰，在直轄市由

該管教育行政機

關報請市政府；

在縣 (市) 由縣

( 市 ) 政 府 處

罰，並限期繳

納。 

 

配合地方制度法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二十三條    依第二十

一條及第二十二

條所處之罰鍰，

逾期不繳者，移

送 法 院 強 制 執

行。 

第二十三條    依第二十

一條及第二十二

條所處之罰鍰，

逾期不繳者，移

送法院強制執

行。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之一    私立

學校法第十五條

至第十八條、第

二十三條至第三

十四條、第六十

二條、第六十四

條、第六十七條

第二項及第三項

之規定，於私立

第二十三條之一    私立

學校法第十五條

至第十八條、第

二十三條至第二

十五條、第二十

八條至第三十

條、第三十二條

至第三十四條、

第六十二條、第

為順應發展趨勢，健全幼

稚園董事會運作之實務

作業需要，增列準用私立

學校第二十六條、第二十

七條及第三十一條。 

 18



幼稚園準用之。 六十四條、第六

十七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之規定，

於私立幼稚園準

用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行

細則，由教育部

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法施行

細則，由教育部

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行。 

第二十五條    本法自公

布日施行。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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